



[bookmark: PO_2_DanWeiMingCheng][bookmark: PO_2_ChuFaAnZi]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PO_7_NianDuBianHao]津市环罚〔2026〕9号

当事人名称：天津安凯安全卫生评价检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3592927749B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辰北路与双丰道交口东北侧闽双聚贤园18-2、18-3、18-4
法定代表人：杜洁建
你单位环境违法一案，我局经调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及采纳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执法局远程监督帮扶推送线索，我局于2025年10月23日对你单位和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2024年10月24日你单位与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协议》（协议编号：2024/10/04/），由你单位负责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1台VOC在线设备比对验收检测服务项目，检测费用一万五千元。经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涂装废气排放口（DA003排气筒）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验收文件，发现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委托你单位于2024年12月5日完成自动监测系统比对验收监测，你单位出具加盖CMA公章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AK2024HJ（气）460）显示，采样日期为2024年11月28日，检测项目为DA003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流速（烟气流速）、温度（烟气温度）、湿度（烟气含湿量）；其中检测参数包括流速（烟气流速）、温度（烟气温度）和湿度（烟气含湿量），三个参数各有5组检测数据，采样时间段均一致，分别为10:36-10:41、10:44-10:49、10:53-10:58、11:01-11:06、11:09-11:14，其中湿度（烟气含湿量）的5组采样数据均为0.60%。经调取你单位采样时使用的检测设备（厂商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型号YQ3000-D型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20代））中2024年11月28日原始检测数据，对比发现，检测设备中显示有5组流速（烟气流速）、温度（烟气温度）检测数据，开始时间分别为：10:36:22、10:44:36、10:53:09、11:01:24、11:09:41；有5组湿度（烟气含湿量）检测数据，开始时间均为10:36:13，数值均为0.60%。经进一步调查，你单位采样人员于当日10:36检测湿度（烟气含湿量）时采用干湿球法，只进行一次湿度（烟气含湿量）检测，数值0.60%并保存，后续未进行其他四次湿度（烟气含湿量）检测，用第一次数值0.60%代替检测报告中后续时间段的数据。依据《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第五条第六项的规定，你单位上述行为属于伪造监测数据，收取的检测费用一万五千元应认定为违法所得。
[bookmark: PO_4_ShiShiZhengJu]以上事实，有《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你单位提供的《委托协议》（协议编号：2024/10/04/）、《检测报告》（报告编号：AK2024HJ（气）460）及原始记录材料、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型号YQ3000-D型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20代）中原始检测数据截图及仪器说明书、《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涂装废气排放口自动监测系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现场拍摄的视频以及营业执照、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bookmark: No145_Z4T51K1][bookmark: No149_T51K1X4][bookmark: No146_T51K1X1]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一条第四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对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或者其委托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污染防治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不得有下列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四）在人工监测过程中篡改、伪造、销毁原始记录，或者故意操纵、干扰、干预监测活动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
我局于2026年1月12日作出《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津市环事告〔2026〕1号），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利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我局于2026年1月13日向你单位直接送达上述文件，你单位于当日签收。
2026年1月16日你单位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1.2024年11月28日对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DA003排气筒VOC在线设备进行验收比对检测，经内部核查，涉案仪器(青岛明华YQ3000-D型)电子存储数据显示，含湿量参数在5个独立时间段内均有记录，数值均为0.60%。检测设备中电子数据与现场手工原始记录、仪器打印小条等证据完全一致，共同证明:（1）含湿量测量行为确实进行了5次，5组工况数据;（2）数值一致系工况稳定所致，工况数据间充分具备逻辑性、科学性;（3）时间戳显示问题，系仪器软件设计逻辑与操作细节耦合所致，不影响数据真实性。
2.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及《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伪造监测数据”应具备以下要件:（1）主观上具有伪造、篡改数据的故意;（2）客观上实施了虚构、篡改、隐匿、销毁监测数据的行为。我单位认为本案中:（1）含湿量测量行为真实存在，检测设备中电子数据与手工记录、仪器打印小条相互印证;（2）数值一致系工况稳定所致，非人为编造;（3）时间戳问题系“形式瑕疵”，非人为篡改。综上，我单位认为不构成“伪造监测数据”，至多属于技术性瑕疵，应通过责令改正、加强培训等方式予以规范，而不应适用《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一条第四项、第七十五条等严厉处罚条款。
以上事实，有《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津市环事告〔2026〕1号）及其送达回证、你单位于2026年1月16日提出的陈述、申辩材料等证据为凭。
经集体审议研究，你单位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影响对本案违法事实的认定，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1.你单位提交的陈述、申辩意见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经执法人员与涉案仪器生产厂家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再次核实确认，你单位所用检测设备次数和检测方法，同时段内对烟温、流速和含湿量进行测量，实践中无法操作，严重不符合操作逻辑。你单位所称5组数据打印小条中的时间为测量烟温和流速等工况的时间，打印小条中并不显示含湿量测量时间，真正的含湿量测量原始数据需在检测设备中进行溯源。
2.你单位所用检测设备具备显示含湿量测量开始时间的功能。经调取该检测设备内部原始记录显示，只测量了一组含湿量数据，你单位后4组含湿量数据未开展实质检测，用第一组数据进行替代，依据《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第五条第六项“伪造监测数据，系指没有实施实质性的环境监测活动，凭空编造虚假监测数据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六）未开展采样、分析，直接出具监测数据或者到现场采样、但未开设烟道采样口，出具监测报告的”规定，你单位上述行为属于伪造监测数据，
综上，本案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执法程序合法、法律适用准确、处罚幅度裁量合理。
二、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bookmark: No223_Z7T75K1]依据《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七十五条“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污染防治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移送相关资质认定部门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参考《天津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附件《常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34的规定，我局：
1.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对你单位处罚款十一万元；
3.对你单位没收违法所得一万五千元。
三、责令改正和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一）关于责令改正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单位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在从事环境检测服务的过程中，按照相关要求规范开展监测活动，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二）关于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你单位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应领取《非税收入统一缴款书（缴款通知书）》并缴至指定银行。你单位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依法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天津市司法局代收，咨询电话：23082169），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天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你单位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你单位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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